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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通过并于2025年6月施行，该法全文共有23处提及“普惠性”

相关表述，构建起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根本法治遵循，推动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

段。但当前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在实践中仍面临立法配套不完善、资源分配不均衡、财政支持不健全、

师资保障不足等法治困境，制约了其公益普惠、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将系统梳理《学前教育法》

实施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法治现状与初步成效，深入剖析现存法治困境及立法、执法、实践层面的根源，

结合地方实践经验，从强化资源供给保障、健全财政支持机制、强化师资保障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

法治保障完善路径。研究旨在推动《学前教育法》落地见效，破解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困境，规范普惠

性幼儿园办学行为，保障适龄幼儿平等享有高质量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为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法治保

障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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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rmally passed in 202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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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into effect in June 2025. The law contains 23 references to “inclusiveness” in its text, establishing 
the fundament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ropel-
ling it into a new stage of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However, in practice, inclusive preschool ed-
ucation in my country still faces legal challenges such as incomplete supporting legislation,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in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sufficient teacher resources, hin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its public welfare, inclusivenes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This article sys-
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legal status and initial achievements of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
tion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deep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legal 
challenges and their root causes at the legislative, enforcement, and practical levels, and, based on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 proposes targeted pathways for improving legal safeguard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resource supply guarantees, improving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 resources. The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address the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
tion,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inclusive kindergartens, ensure that eligible children have equal ac-
cess to high-quality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y country’s legal guarantee system for inclusive pre-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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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当前，我国正奋进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学前教育实现更广泛的普惠性

发展”[1]。更是于 2024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后文统一简称为《学前教育法》)，这

意味着学前教育领域有了专门的法律规范指引[2]。据分析，该法全文有 23 处提及“普惠性”相关表述，

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但当前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仍面临城乡资源不均、民办普

惠园扶持不足、师资流失等突出问题，亟需依托该法强化法治保障，推动立法切实落地，破解发展困境。 

2. 《学前教育法》实施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初期的法治现状及成效 

2.1. 《学前教育法》中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核心立法规定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普惠性学前教育是指由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共

同提供的学前教育服务。公办幼儿园一般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军队、国有企业、人民团体、高等学校

等事业单位，以及街道、村集体等组织利用财政经费或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则

指接受财政补助或政府扶持、执行政府定价且具有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幼儿园[3]。《学前教育法》全文提

及“普惠性”相关表述共有 23 处，形成了普惠性学前教育法治保障的基本框架，为其规范化发展划定了

路径与要求。该法将“普惠发展”从政策目标提升为法律原则和强制性国家制度。明确普惠性学前教育

是公益事业，应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补充，覆盖全体儿童，建立系统的规划、建

设与资源保障机制，实行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负担的机制，同时强调覆盖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与法律

责任，确保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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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前教育法》中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推进现状与现实基础 

2.2.1. 地方立法与实施框架的逐步推进 
从 1979 年针对学前教育首个重要政策文件《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到 2024 年首部关于学前教育

专门法律《学前教育法》的颁布，学前教育在几十年的奠基、发展过程当中走向了有法可依、依法推进、

违法必究的高质量、法治化发展新纪元。在《学前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过程中更是催生了各地的积极

回应与地方性法规的完善。其中各地在落实过程中重点对接《学前教育法》中“普惠优先”“财政支持”

“监管规范”等核心条款，部分省市已出台阶段性推进方案，明确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短期工作重点的方

向，为立法条款落地搭建初步框架。贵州省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经贵州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学前教育条例，作为贵州学前教育的首次立法，该条例针对学前教育的资

源、教育实施、投入保障、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规定。此外条例还明确坚持普及普惠，提出

“幼有善育”的目标，旨在全面推动区域内学前教育的普及、优质、普惠与安全发展[5]。湖北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周静也系统阐述了该省落实《学前教育法》、深化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行动框架。他提出，

湖北省在普惠园覆盖率已达 89.1%的背景下，发展重点已转向质量提升。并提出围绕四个核心展开的行

动框架，既保障政府投入、按人口流动趋势调配城乡资源、加强全域监管、以及建设专业师资队伍，以

确保普惠园“办得稳”、“办得规范”且“办出质量”，将《学前教育法》的国家顶层设计落实到本省的

实际情况，切实缓解本省“城区挤”与“乡村空”矛盾[6]。各地的深入实践与积极推进，使得《学前教

育法》正在落地生根，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持续提质增效不断注入新动力。 

2.2.2. 兼具资源与监管的配套体系持续完善 
《学前教育法》落地实施后，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推进已形成坚实的现实基础，一系列涵盖补贴扶持、

幼托服务、学籍管理、收费规范的配套政策相继出台，构建起系统化、全方位的支撑体系，推动普惠性

学前教育走深走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意见明确自 2025 年秋季学期起开始正式启动学前一年免费政

策，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按当地同类型公办园的收费标准减免。

对因免保育教育费导致幼儿园收入减少的部分财政，部门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实施补助。同时引导企业、

社会团体、个人等捐资助学拓宽经费来源，鼓励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安排一定经费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提供兜底保障[7]；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举措，落实法律中鼓励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的规定，支

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3 岁幼儿，推动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展普惠服务范围[8]；
教育部启动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统一管理，明确三周岁到入小学前儿童全员建立学籍，为做好学前教育规

划、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等提供有力支持[9]；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还完善了幼儿园收

费政策，明确普惠性幼儿园保教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通过科学核定收费标准、健全成本分担机制，切实

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从费用层面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推进筑牢保障[10]。各项政策

彼此支撑，共同塑造了一个可负担、广覆盖、有质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新格局，为《学前教育法》的

全面落地奠定了扎实而系统的现实基础。 
在各项配套政策落地实施的同时，一系列监管保障举措同步推进，从收费规范、安全管理等关键维

度发力，确保学前教育在实现普惠发展的基础上，切实保障办学质量与儿童安全，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

走深走实。收费管理方面，2025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

策的通知》中对幼儿园收费项目作出清晰界定，科学制定收费标准核定规则，建立起分类管理、灵活适

配的收费管理制度。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严禁各类变相收费行为，并确立了每 3 年

一次的收费政策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通过常态化监管与动态优化，切实贴合群众育儿需求，推动《学前

教育法》中收费相关条款落地落实[11]。安全保障方面，儿童安全是普惠学前教育的底线要求。202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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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出台的《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围绕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用火用电、应急演练等明确了

统一的标准，为儿童安全筑牢了托育机构安全防线，也为幼儿园托班服务提供了安全规范的依据[12]。从

硬件配置到日常运营全流程明确安全要求，为普惠性幼托服务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学前教育法》实施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核心难点 

3.1. 资源分配不均，普惠性供给不足 

学前教育的普及情况与区域经济、人口分布等情况密切关联。学前教育未普及的区域主要是经济较

为落后的偏远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学前教育的普及工作面临着政府支持水平不足、学前教育

资源布局以及家庭支付水平有限的困境。 
首先，边远地区政府财力水平不足，是制约学前教育法相关补贴政策落地见效的核心瓶颈之一。根

据学前教育法明确要求，县级政府是学前教育发展的责任主体。但现实中，县级政府本身财力有限，边

远地区财政收入更为薄弱，财力状况更是捉襟见肘。在教育财政投入中，县级政府需优先保障义务教育

的普及与提升，在此基础上再统筹安排学前教育补贴资金，难度极大。加之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收支

矛盾进一步凸显，可用财力进一步压缩，依靠地方财政足额落实学前教育补贴、支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面临着现实中的重重阻碍。 
其次，学前教育法在落实过程中，还面临因学前教育资源布局困境带来的现实挑战，这一问题在边

远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前，我国尚未针对人口分散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点制定明确的建设与运

营标准，导致资源配置与边远农村地区的实际学前教育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结构性矛盾。受农村人口外流、

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边远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分布日趋稀疏、分散，若机械照搬现有

幼儿园设置规范，单纯按照行政村或自然村布局标准化幼儿园，不仅会面临园所建设、师资配备及日常

运营成本过高的难题，还会出现资源利用率偏低的问题，甚至可能因后续人口持续减少，导致已建成园

所闲置、教育资源浪费，进一步制约学前教育法在边远农村地区的有效落地。 
再者，边远地区家庭支付水平有限，接受学前教育的决定受到家庭经济压力的影响。尽管学前教育

法明确规定幼儿园可收取合理费用，但对于收入水平偏低、收入来源单一的边远地区家庭而言，这笔费

用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随着学前教育规范化管理不断加强，部分办学条件简陋、收费低廉

但不符合合规标准的幼儿园被依法关停，而边远地区正规幼儿园布局相对稀疏，儿童不得不前往较远的

正规园所就读，不仅要承担更高的保教费用，还要付出额外的交通、时间成本，多重负担叠加之下，不

少家庭因难以承受经济压力与就读不便，最终选择放弃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间接影响了学前教育普惠

目标的落地[13]。 

3.2. 师资队伍数量短缺且专业化水平低 

学前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实现普及目标，更要推动高质量的普及，而师资力量正是影响学前教育质

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当前学前教育师资建设却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 
首先是教师流失问题突出，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集中于薪资待遇、工作压力、社会认可度三个方

面。待遇与保障不足是引发教师流失的根本诱因，据有关调查显示，学前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约为

其他学段教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七十[14]，且普遍面临编制稀缺、五险一金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收入与付

出的失衡，极易造成教师产生职业倦怠、选择辞职等情况。其次，在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幼儿

园为维持生存运营，通常会将招生指标强加给教师，这类非教学性的额外压力，进一步加重了教师的职业

倦怠感[15]。最后，学前教育教师的社会认同感普遍偏低，公众对其的“看护者”刻板印象难以消除，加之

部分家长对教师的不理解、不尊重，进一步挫伤了学前教育教师的职业尊严，让该行业的发展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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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素养的不足，更是成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突出难题。学前教育师资队伍还存在明

显的结构性与区域性失衡现象，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及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的整体素养偏低问

题尤为突出。尤其是农村地区，受经济发展、生活环境等条件限制，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与资深教

师，还存在学前教育教师兼任、换岗现象频繁，教师专业能力与教学水平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学前

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机会匮乏，也严重阻碍了教师能力的提升。据调查，半数教师反映缺乏参加高级别

培训的机会，学历提升的需求也得不到有效支持[16]。而农村地区的教师面临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受到交

通条件、经济条件等多重因素制约，许多教师只能通过网络学习的方式参与专业培训[17]。 
学前教育师资的流失与水平不足的交织，共同造成了学前教育高质量普惠发展的困境。 

4. 完善《学前教育法》实施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保障路径 

4.1. 强化资源供给保障，落实普惠学前教育 

尽管学前教育普惠之路面临着重大经费负担，但为了满足群众受教育的需求以及巨大的社会效益，

应采取超常规的举措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落实打好根基。 
首先，针对边远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经济压力，中央政府应落实相关意见，发挥补贴主导作用，

借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经验设立专项资金，重点弥补边远地区园所建设、师资补贴等资金缺口。省

级政府强化统筹调配，将资源和财政投入向省内边远落后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各级政府建立

严密财政监管体系，对专项资金严格管理、动态监测，完善公示与绩效评价机制，确保资金高效用于学

前教育普惠发展。同时，结合各地实际，精准出台家庭入园补贴政策，合理确定标准与范围，减轻家庭

负担、引导适龄儿童入园，推动普惠目标落地。 
其次，立足区域实际优化布局，提升普惠教育可及性与适配性。针对资源布局不合理问题，坚持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打破“一刀切”模式，确保资源全覆盖。结合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等特点，

推行“独立园与小学附设园并存、固定园与流动园并举”的多元布局，灵活设置服务点。开园前开展全

面调研，摸清当地人口变化、交通、办园成本等情况，科学确定园所规模与选址，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降

低成本，避免资源闲置与供给不足并存，保障边远地区适龄儿童就近享受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13]。 

4.2. 强化师资建设，稳固普惠教育人才队伍 

针对学前教育师资流失的核心诱因，为遏制人才流失、稳定学前教育人才队伍，需切实给予教师应

有的价值回报与社会认可。首先要明晰教师核心角色定位，将教师日常工作的核心职责聚焦于幼儿的健

康成长与启蒙教育，杜绝向教师强加招生等非教学性额外压力。同时，政府、社会、园所等多方需协同

发力，加大对学前教育教师职业价值的科普与宣传力度，帮助家长及社会各界厘清学前教育教师的职业

职责与专业价值，逐步树立起对学前教育教师的职业尊重与社会认可。其次要完善教师待遇与保障体系，

严格落实《学前教育法》相关条例，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教师工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逐步提高学

前教育教师薪资水平，推动其享受与其他学段教师同等的待遇与福利，同时健全学前教育教师编制管理

制度，从制度层面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推动学前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可从激励与扶持两大维度协同施策。激励层面重在激活教师自我发展

的内驱力，引导教师主动追求专业成长。首要举措是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奖惩机制，通过科学

合理的奖励措施激发教师参与专业发展的积极性，辅以适度的惩罚制度倒逼教师重视专业提升，双管齐

下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与实效性。扶持层面则需立足各地实际，切实完善支撑教师专业发展的外

部保障条件，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多元化的学习交流等方式，持续提升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与先进

教育理念，以师资专业能力的提升，为普惠性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专业根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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